
立法会十七题：康体设施收费 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 
 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一月二十三日）立法会会议上陈伟业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

务局局长何志平的书面答复：   
 
问题：  
 
  现时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设于新界的某些类别康体设施的收费，与设于市

区的同类设施收费并不相同，不少新界居民指出，新界的康体设施的收费一般

较市区的为高，对他们不公平。此外，当局在二○○三年十一月曾告知本会，

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环境，划一收费的工作已被搁置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（一）设于新界及市区的有关康体设施的收费详情；及  
 
（二）当局会否恢复进行划一收费的工作；若会，何时会落实划一收费；若否，

原因为何？  
 
答复：  
 
  现就陈议员的提问答复如下：  
 
（一）现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（康文署）辖下康乐场地设施的收费仍是沿用两

个前市政局所订定的收费，由于当时两局采用不同的收费政策，以致市区和新

界有部分设施的收费出现差异。整体上，除了网球场、羽毛球场、标准草地足

球场及游泳池在新界区的繁忙时间收费较市区为高外，新界区的康体设施收费

一般都低于市区同类设施。康文署市区及新界区各项主要康乐设施的收费表参

阅附件。  
 
（二）自从康文署成立后，已就各项有关设施收费进行检讨。在检讨收费过程

中，康文署考虑到若为寻求划一收费而将市区或新界的收费提高，会加重市民

负担。但若调低费用以达致划一收费，则会进一步提高政府对有关设施以及服

务的补贴。鉴于早前香港的经济放缓，本局决定暂缓进行划一收费的工作。虽

然如此，本署在这段期间已统一了市区及新界各项康体设施的优惠收费安排，

包括使用公众泳池、网球场、足球场、壁球场、体育馆、度假村等设施的优惠

收费。属同一类别的使用人士或团体，包括小童／幼儿、伤残人士、学生、学

校、受资助机构等，在全港各区使用这些设施时，都能够享有同样的优惠。  



 
  现时社会经济已逐渐好转，本局已着康文署开始重新研究划一收费的可行

性并制定不同方案。我们希望尽快完成有关研究并向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提

交讨论文件。  
 
完  
 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（星期三）  



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要康乐设施使用收费  

新界区  
设施  市区  

繁忙时间  非繁忙时间  

网球场  

- 有泛光灯照明  每小时 57 元  每小时 73 元  每小时 67 元  

- 无泛光灯照明  每小时 42 元  每小时 52 元  每小时 34 元  

壁球场  

- 有空气调节  每半小时 27 元  每半小时 27 元  每半小时 18 元  

- 无空气调节  每半小时 17 元  每半小时 17 元  每半小时 13 元  

篮球场  

- 有空气调节  每小时 236 元  每小时 148 元  每小时 120 元  

- 无空气调节  每小时 148 元  每小时 82 元  每小时 57 元  

排球场  

- 有空气调节  每小时 236 元  每小时 148 元  每小时 120 元  

- 无空气调节  每小时 148 元  每小时 82 元  每小时 57 元  

羽毛球场  

- 有空气调节  每小时 59 元  每小时 66 元  每小时 51 元  

- 无空气调节  每小时 37 元  每小时 48 元  每小时 34 元  

乒乓球  

- 有空气调节  每小时 21 元  每小时 14 元  每小时 13 元  

- 无空气调节  每小时 12 元  – – 

100 平方米或以上的活动室  

- 有空气调节  每小时 75 元  每小时 57 元  每小时 54 元  

- 无空气调节  每小时 54 元  每小时 39 元  每小时 37 元  

不足 100 平方米的活动室  

- 有空气调节  每小时 47 元  每小时 38 元  每小时 36 元  

- 无空气调节  每小时 27 元  每小时 20 元  每小时 19 元  

使用健身设备  

 每位每小时 17 元  每位每小时 14 元  每位每小时 13 元

附件 



新界区  
设施  市区  

繁忙时间  非繁忙时间  

草地滚球场 (每条球道 ) 

- 有泛光灯照明  每小时 58 元  

- 无泛光灯照明  每小时 53 元  
每小时 40 元  每小时 30 元  

标准草地足球场  

- 有泛光灯照明  每 90 分钟 336 元  每 90 分钟 350 元  每 90 分钟 290 元

- 无泛光灯照明  每 90 分钟 168 元  每 90 分钟 230 元  每 90 分钟 170 元

小型草地足球场  

- 有泛光灯照明  每 90 分钟 168 元  –  –  

- 无泛光灯照明  每 90 分钟 84 元  –  –  

标准人造草地足球场  

- 有泛光灯照明  每 90 分钟 336 元  每 90 分钟 280 元  每 90 分钟 240 元

- 无泛光灯照明  每 90 分钟 168 元  每 90 分钟 170 元  每 90 分钟 130 元

小型人造草地足球场  

- 有泛光灯照明  每 90 分钟 168 元  每 90 分钟 150 元  每 90 分钟 130 元

- 无泛光灯照明  每 90 分钟 84 元  每 90 分钟 90 元  每 90 分钟 70 元  

游泳池入场费  

 每位 19 元  每位 20 元  每位 17 元  
 

 备注一：  租用新界区康乐设施  
非繁忙时间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开放时间至下午 6 时（公众假期除外）

  星期六  开放时间至下午 1 时（公众假期除外）

繁忙时间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下午 6 时到下午 11 时  
  星期六  下午 1 时到下午 11 时（公众假期除外）

 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 全日   

 备注二： 租用新界区草地及人造草地足球场  
非繁忙时间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开放时间至下午 6 时（公众假期除外）

繁忙时间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下午 6 时到下午 11 时  
 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 全日   

 
 


